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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行為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

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

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

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

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

舉發： 

一、有本條例第十四條第

二項第二款、第二十

五條第二項、第三十

一條第五項、第三十

一條之一第三項、第

四十一條、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至第七款、第五

十二條、第六十九條

第二項、第七十一

條、第七十二條、第

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第五

款、第七十四條、第

七十六條、第八十一

條、第八十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或第八十四

條之情形。 

二、駕駛四輪以上汽車於

號誌燈號變換之際，

因未能依號誌指示及

時停止，致前懸部分

伸越在機車停等區

內，惟前輪尚未進入

該停等區內。 

三、駕駛汽車於號誌燈號

變換之際，因未能依

號誌指示及時停止，

致前懸部分伸越停止

線，惟前輪尚未超越

第十二條 行為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

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

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

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

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

舉發： 

一、有本條例第十四條第

二項第二款、第二十

五條第二項、第三十

一條第五項、第三十

一條之一第三項、第

四十一條、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至第七款、第五

十二條、第六十九條

第二項、第七十一

條、第七十二條、第

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第五

款、第七十四條、第

七十六條、第八十一

條、第八十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或第八十四

條之情形。 

二、駕駛四輪以上汽車於

號誌燈號變換之際，

因未能依號誌指示及

時停止，致前懸部分

伸越在機車停等區

內，惟前輪尚未進入

該停等區內。 

三、駕駛汽車於號誌燈號

變換之際，因未能依

號誌指示及時停止，

致前懸部分伸越停止

線，惟前輪尚未超越

一、 第三項主文已說明「執

行前二項之勸導，……

」，爰酌修該項第一款

之文字，以資明確。 

二、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

人員對於未嚴重危害

交通安全、秩序，且情

節輕微者，得施以勸導

免予舉發之適用情節

，不因民眾檢舉或警察

機關自行稽查發現而

有差別待遇。 

三、 現行符合第十二條第

一項所定輕微違規勸

導要件之案件與民眾

依本條例第七條之一

檢附證據檢舉交通違

規之案件，倘因客觀事

實無法執行同條第三

項勸導程序者，原則得

免執行勸導程序，並免

予舉發，爰增訂第五項

規定，以資明確。 



3 

 

該停止線。 

四、駕駛大型車輛在多車

道右轉彎，因車輛本

身、道路或交通狀況

等限制，如於外側車

道顯無法安全完成，

致未能先駛入外側車

道。 

五、駕駛汽車因上、下

客、貨，致有本條例

第五十五條之情形，

惟尚無妨礙其他人、

車通行。 

六、深夜時段（零至六時）

停車，有本條例第五

十六條第一項之情

形。但於身心障礙專

用停車位違規停車或

停車顯有妨礙消防安

全之虞，或妨礙其他

人車通行經人檢舉

者，不在此限。 

七、駕駛汽車因交通管制

設施設置不明確或受

他物遮蔽，致違反該

設施之指示。 

八、駕駛汽車在交通管制

設施變換之處所，致

無法即時依變換後之

設施指示行駛。 

九、駕駛汽車隨行於大型

車輛後方，因視線受

阻，致無法即時依標

誌、標線、號誌之指

示行駛。 

十、駕駛汽車因緊急救護

傷患或接送身心障礙

者上、下車，致違反

本條例規定。 

十一、駕駛汽車行車速度

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

未逾十公里。 

十二、駕駛汽車或慢車經

該停止線。 

四、駕駛大型車輛在多車

道右轉彎，因車輛本

身、道路或交通狀況

等限制，如於外側車

道顯無法安全完成，

致未能先駛入外側車

道。 

五、駕駛汽車因上、下

客、貨，致有本條例

第五十五條之情形，

惟尚無妨礙其他人、

車通行。 

六、深夜時段（零至六時）

停車，有本條例第五

十六條第一項之情

形。但於身心障礙專

用停車位違規停車或

停車顯有妨礙消防安

全之虞，或妨礙其他

人車通行經人檢舉

者，不在此限。 

七、駕駛汽車因交通管制

設施設置不明確或受

他物遮蔽，致違反該

設施之指示。 

八、駕駛汽車在交通管制

設施變換之處所，致

無法即時依變換後之

設施指示行駛。 

九、駕駛汽車隨行於大型

車輛後方，因視線受

阻，致無法即時依標

誌、標線、號誌之指

示行駛。 

十、駕駛汽車因緊急救護

傷患或接送身心障礙

者上、下車，致違反

本條例規定。 

十一、駕駛汽車行車速度

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

未逾十公里。 

十二、駕駛汽車或慢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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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檢定，其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

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

○．○二毫克。 

十三、駕駛汽車裝載貨物

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

總聯結重量，未逾百

分之十。 

十四、駕駛汽車因閃避突

發之意外狀況，致違

反本條例規定。 

十五、因客觀具體事實，

致違反本條例規定係

出於不得已之行為。 

十六、其他經交通部及內

政部會商核定之情

形。 

行為人發生交通事

故有前項規定行為，除本

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

二款、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第六十九條第二項或第

七十一條之情形外，仍得

舉發。 

執行前二項之勸導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先斟酌個案事實、

違反情節及行為人

之陳述，是否符合得

施以勸導之規定。 

二、對得施以勸導之對

象，應當場告知其違

規事實，指導其法令

規定與正確之駕駛

或通行方法，並勸告

其避免再次違反。 

三、施以勸導時，應選擇

於無礙交通之處實

施，並作成書面紀

錄，請其簽名。 

對於不聽勸導者，必

要時，仍得舉發，並於通

知單記明其事件情節及

測試檢定，其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

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

○．○二毫克。 

十三、駕駛汽車裝載貨物

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

總聯結重量，未逾百

分之十。 

十四、駕駛汽車因閃避突

發之意外狀況，致違

反本條例規定。 

十五、因客觀具體事實，

致違反本條例規定係

出於不得已之行為。 

十六、其他經交通部及內

政部會商核定之情

形。 

行為人發生交通事

故有前項規定行為，除本

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

二款、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第六十九條第二項或第

七十一條之情形外，仍得

舉發。 

執行前二項之勸導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先斟酌個案事實、

違反情節及行為人

之陳述，是否符合前

項得施以勸導之規

定。 

二、對得施以勸導之對

象，應當場告知其違

規事實，指導其法令

規定與正確之駕駛

或通行方法，並勸告

其避免再次違反。 

三、施以勸導時，應選擇

於無礙交通之處實

施，並作成書面紀

錄，請其簽名。 

對於不聽勸導者，必

要時，仍得舉發，並於通



5 

 

處理意見，供裁決參考。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情形，有客觀事實足認無

法當場執行勸導程序時

，得免予勸導。 

知單記明其事件情節及

處理意見，供裁決參考。 

 

第二十條 違反本條例之

行為，自行為終了日起未

逾七日者，民眾得以言詞

或其他方式，向公路主管

或警察機關敘明下列事

項，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 

一、檢舉人姓名、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住址

及電話號碼或其他連

絡方法。 

二、違規行為發生地點、

日期、時間及違規事

實內容。 

三、違規車輛牌照號碼、

車型或足以辨識車輛

之特徵。但檢舉對象

為未懸掛號牌之車

輛、行人或道路障礙

者，得提供違規人姓

名或商號名稱、住址

等。 

前項檢舉，如有違規

證據資料，並請檢具。 

第二十條  違反本條例之

行為，民眾得以言詞或其

他方式，向公路主管或警

察機關敘明下列事項，檢

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 

一、檢舉人姓名、住址及

電話號碼或其他連絡

方法。 

二、違規行為發生地點、

日期、時間及違規事

實內容。 

三、違規車輛牌照號碼、

車型或足以辨識車輛

之特徵。但檢舉對象

為未懸掛號牌之車

輛、行人或道路障礙

者，得提供違規人姓

名或商號名稱、住址

等。 

前項檢舉，如有違規

證據資料，並請檢具。 

一、檢舉案件經受理後，

不論是否逾本條例第

七條之一所定之期限

，均必須逐案回復處

理情形，耗費大量行

政資源。為減少行政

機關人力與經費成本

，爰修正第一項主文

，作為民眾檢舉案件

之限制要件，以符立

法原意與體系。 

二、由於科技日新月異，

科學儀器蒐證便利，

民眾檢舉案件呈逐年

成長趨勢，一百零六

年各警察機關受理民

眾檢舉案件達二百七

十五萬六千五百三十

二件。為確保檢舉資

料之真實性，受理機

關必須確實掌握檢舉

人真實姓名及聯絡方

式，並於法院審理交

通違規行政訴訟案件

涉及證據調查配合到

場說明。倘未提供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受理機關難以查證該

檢舉人姓名是否為真

實及違規證據之正確

性，爰於第一項第一

款增訂檢舉人應提供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供公路主管或警察機

關查證，以提升執法

品質。 

第二十一條 公路主管或

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

第二十一條 公路主管或

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

本條文意旨應為公路主管

或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



6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後，如非屬管轄機關時，

應依第七條、第八條規

定，移請該管機關處理，

並通知檢舉人。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後，應依第七條、第八條

規定，移請該管機關處

理。 

交通違規案件後，倘對該案

件未有管轄權時，應移請有

管轄權之機關處理，爰修正

文字，以符實際。 

第二十二條 公路主管或

警察機關機關處理民眾

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應派員查證，經查

證屬實者，應予舉發，並

將處理情形回復檢舉人。 

前項檢舉違規證據

係以科學儀器取得，足資

認定違規事實者，得逕行

舉發之。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

關機關為查證民眾檢舉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必要時得通知檢舉人

或被檢舉人到場說明。 

第二十二條 公路主管或

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應即派員查證，經查

證屬實者，應即舉發，並

將處理情形回復檢舉人。 

前項檢舉違規證據

係以科學儀器取得，足資

認定違規事實者，得逕行

舉發之。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

關為查證民眾檢舉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必要

時得通知被檢舉人到案

說明。 

一、 現行各警察機關多以

自行建置之資訊系統

二十四小時受理民眾

依本條例第七條之一

提出之交通違規檢舉

案件，無法在受理後立

即派員對違規檢舉之

內容進行查證、舉發，

爰修正第一項文字。 

二、 現行公路主管或警察

機關受理民眾依提出

之交通違規檢舉案件

後，如有查證必要時僅

得通知被檢舉人到案

說明。惟依行政程序法

第三十九條，行政機關

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

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

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雖

已有相關規定可請檢

舉人到行政機關說明

，惟為避免民眾誤解，

警察機關僅能通知被

檢舉人到場說明，爰修

正第三項規定。 

第二十三條 民眾檢舉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公路主

管或警察機關機關應不

予舉發： 

一、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自 行 為 成 立 之 日

起；行為有連續或繼

續之狀態，自行為終

了之日起，已逾七日

之檢舉。 

二、同一違規行為再重複

檢舉。 

第二十三條 民眾檢舉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公路主

管或警察機關應不予舉

發： 

一、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自行為成立之日起；

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

狀態，自行為終了之

日起，已逾七日之檢

舉。 

二、同一違規行為再重複

檢舉。 

一、 交通違規稽查、紀錄依

本條例第七條規定，係

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

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

務人員執行。交通勤務

警察依本條例第七條

之二以科學儀器取得

證據資料逕行舉發交

通違規時，對於舉發要

件、違規項目、執勤人

員、勤務項目與執勤地

點等事項均有規範，以

保障人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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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匿名檢舉或不能確認

檢舉人身分。 

四、檢舉資料欠缺具體明

確，致無法查證。 

三、匿名檢舉或不能確認

檢舉人身分。但檢舉

事實具體明確者，不

在此限。 

四、檢舉資料欠缺具體明

確，致無法查證。 

二、 本條例第七條之一賦

予民眾提供違規證據

資料供警察機關或公

路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後舉發係特別規定。倘

提供證據資料者之身

分無從確認，恐難確保

證據資料之真實性。 

三、 本次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新增

檢舉人必須檢附身分

證統一編號之規範，以

利警察機關或公路主

管機關查核檢舉人真

實身分，避免冒名或匿

名檢舉情形發生。為求

條文前後一致與完整

，爰刪除第三款但書規

範。 

 


